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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在异地已参加居民医保，入学后如何在桂林参保？
   答：需要继续在异地参保的学生，在参保地办理异地备案后，可在桂林继续使用，无需另外参保；高校学生参保由学校统一办理参保登记即可。
2、学生在桂林就读期间参加了居民医保，毕业后如何在异地参保？可否不经过桂林医保经办停保，直接在异地经办点重新参保？
答：广西区外异地参保流程需咨询参保地政策。针对广西区内异地参加居民医保的，异地医保经办机构恢复参保后桂林自动停保。
3、学生就读期间的社保卡（医保卡）如何申办？
答：针对户籍地在广西，且已在户籍地办过社保卡的，需在桂林市社保卡管理办公室，将社保卡信息置换成桂林参保地信息后继续使用；未办过社保卡或者户籍地在广西区外的学生，可持身份证和一寸白底免冠彩照到指定银行窗口办理。（办卡需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桂林银行、广西漓江农村合作银行或邮政储蓄银行等，可登录各银行手机APP或网上银行办理。）
4、异地就医备案有何规定？
答：需异地住院的学生，建议提前办理异地备案；因转院或突发急诊来不及提前备案的，最晚在入院5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后续回桂林需使用医保的，结束异地备案后可在桂林政策享受医保；未经同意或批准的异地就医，区内、区外住院报销比例一律降低15%、20%。
5、学生在桂林参加了居民医保，毕业后在异地住院报销流程是怎样的？还需要回来桂林备案吗？
答：桂林市的城乡居民医保，离开桂林后即将在某城市居住超过3个月以上的，可提供相应工作证明或居住材料，自行登录广西医保网上服务大厅或在医保中心窗口办理异地备案，审核通过后，持社保卡在异地备案城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居民医保异地直接结算服务。
6、学生参加居民医保，门诊统筹报销有什么规定，每年报销金额是多少？
答：参保人员在桂林市定点医疗机构享受门诊医疗统筹，定点医疗机构一年一定，中途不予变更。参保人员在非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支付。2022年门诊统筹支付限额为每人每年300元（含一般诊疗费），超过年度限额支付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由个人支付。
	医疗机构
	一般诊疗费
	报销比例（医保范围内）

	
	统筹支付
	个人支付
	统筹支付
	个人支付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
	--
	65%（单日门诊总费用不高于150元）
	3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5元
	1.5元
	75%（单日门诊总费用不高于100元）
	25%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5元
	1元
	85%（单日门诊费用不超过70元）
	15%

	一体化管理村级卫生室
	
	
	
	

	学校医疗机构（学生））
	--
	--
	90%（单日门诊总费用不超过70元）
	10%


7、寒暑假回常住地住院如何报销？
答：广西区内办理的社保卡，置换成桂林参保信息并激活后，办理异地备案的，持卡可在备案地市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广西区外户籍的参保学生，需在桂林重新办理并激活社保卡，办理备案后，持卡在备案地市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未办理异地备案或者所持卡非桂林市参保信息等情况，未能在医院直接结算的，自费结账后，持住院发票、住院清单、出院记录、疾病证明等医院盖章材料至医保中心窗口手工报销。
8、学生门诊意外伤害如何报销？
答：在校学生在本学校校园内或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以及上下学途中发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由学校开具意外受伤情况说明（学校盖章），并提供发票原件及对应盖章清单、门诊病历等材料。至医保中心经办窗口办理报销。门诊发生的医保范围内费用报销80%，年度限额5000元；需住院治疗的，按住院规定报销。



